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
关于划拨轨道交通一号线朝天门至石油路站区间用地的批复

重庆市渝中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：

    你局报来的《重庆市渝中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重庆市轨道交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申请划拨使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请示》（渝中规资文〔2023〕30号) 收悉。经审查，批复如下:

一、同意将位于渝中区朝天门至石油路国有建设用地地下空间使用权9.5556公顷（约143.33亩）划拨给重庆市轨道交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作为重庆市轨道交通一号线朝天门至石油路站区间工程项目用地，土地用途为轨道交通用地。
    二、批准使用的土地，其所有权属国家，用地单位只拥有使用权。未经有权机关批准，用地单位不得改变土地的使用性质、用途。行政划拨的土地不得擅自转让、出租、抵押或用于其他未经许可的经营活动。
三、请你局依法组织做好交地工作，加强对用地情况及施工进度的监测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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